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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技发〔2025〕31号

校内各单位：

经 2025年 6月 10日第 17次校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校园

零星维修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成都市技师学院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

2025年 6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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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全力保障学校日常教学、科研、工作和生活的正

常秩序，规范学校零星维修的管理，提高后勤保障服务质效，结

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校园零星维修主要是指学校日常运行中，针

对水、电、气、灯光、门窗、地下管网、化粪池、隔油池、道路、

建筑物等公共基础设施设备出现的小规模损坏或功能缺陷所进

行的非紧急性维修工作。

第三条 学校零星维修维护工作采用集中统筹与校区二级

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运行。国有资产与后勤管理处（以下简称“国

资后勤处”）负责郫都校区公共区域的零星维修维护工作，负责

指导各校区完成维修项目的备案、监督、验收，资料收集、审核、

移交等工作，并对各校区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。各校区

根据校区实际情况和维修程度的轻重缓急开展校区零星维修维

护工作。

第四条 国资后勤处负责学校年度零星维修预算编制，并根

据当年下达的维修预算核定并划拨至各校区使用。

若年度零星维修总预算达到政采金额时，由国资后勤处统一

采购维修企业，负责本年度学校各校区的零星维修工程。各校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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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本校区内的零星维修施工管理。若年度零星维修总预算未达

到政采金额时，由各校区自行采购施工维修企业或者根据实际情

况按单个维修项目实施采购。零星维修项目实行预算包干制，原

则上各校区不得超过核定预算金额。

第五条 零星维修工程项目的审批及采购流程

1．单项工程预算在 3万元以下的，须组织 3人采购小组邀

请 3家及以上施工单位进行电话询价，选择报价最低的施工单位

并填写部门自主采购记录，报部门和校区负责人审批同意后实

施。

2．单项工程预算在 3 万元（含）以上，5 万元（含）以下

的项目，须组织 3人采购小组邀请 3家及以上施工单位进行书面

询价，选择报价最低的施工单位并填写部门自主采购记录，报部

门和校区负责人审批同意后实施。

3．单项工程预算在 5万元以上，1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项目，

由部门组织 5 人小组在校园网发布招标公告的方式面向社会供

应商进行采购。招标公告时间应不少于 3个日历天，招标结果须

在校园网上公示，并填写部门自主采购记录。报部门、校区负责

人和分管校领导逐级审批。

4．预算金额在 10万元以上的维修项目按照学校内部采购内

控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 郫都校区公共场所的零星维修由各部门通过后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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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热线、维修服务群或书面等形式向国资后勤处报修。申报部

门应协同国资后勤处进行现场勘测，核实工程量，制定维修方案

及维修预算。其他校区的零星维修报修方式由校区自行确定。

第七条 在施工过程中，各校区应落实主体责任，认真履行

监督职责，做好施工现场的各项管理工作，务必让施工企业做到

科学组织、文明施工。国资后勤处会同有关部门对施工质量、进

程等进行全程指导。

第八条 项目的验收

所有零星维修须按照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管理细则进行竣工

验收。郫都校区的校园公共区域零星维修项目的验收由国资后勤

处组织进行，各校区的校园零星维修项目的验收由校区组织进

行。各校区组织验收前应收集施工单位的派工单、竣工验收报告、

工程结算书等相关资料，验收完成后报修部门、维修部门和施工

单位均须在竣工验收报告签字确认。

第九条 项目的结算审核

各校区应对施工单位提交的项目结算审核材料进行审核汇

总。维修项目金额在 5万元以下的，由各校区负责组织内部结算

审核，经内部结算审核后按流程支付工程款。维修项目金额超过

5万（含 5万）元的，原则上可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进行结

算审核，经结算审核后按流程支付工程款。

第十条 资料的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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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星维修项目中凡涉及有结构改造等情况的必须有专业设

计单位出具的设计方案方可进行施工。各校区在竣工验收后要求

施工单位在 20 个工作日内提交施工图纸或竣工图纸以归档检

查。所有工程资料包括领导审批的维修报告、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、

工程造价结算书、签证单、竣工图、结算审核报告等汇总后按年

（按项目）移交学校档案室。

第十一条 维修工程按规定实行保修，保修期限自竣工验收

合格之日起计算，具体保修期限由各校区与施工单位约定并书面

明确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国有资产与后勤管理处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成都工贸职业技

术学院校园零星维修和应急抢修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成工贸院发

〔2023〕16 号）和《成都市技师学院校园零星维修和应急抢修

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成技院发〔2023〕11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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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

成都市技师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年 6月 19日印发


